
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实现共同富裕

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” 改革开放以来，我国

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成就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。与此同

时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，但 “先富带后富” 的带动效应相对滞后，这在一定

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等现象。

改革开放初期，人民生活水平较低，社会财富积累严重不足，因此必须以经

济建设为中心。这一指导方针的实施，在普遍提高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了

决定性作用。随着经济发展成果的不断扩大，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

历史新阶段。在这个历史新阶段，不再强调经济单方面的突飞猛进，而是以社会

的整体提升、全面发展、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内部重大关系的协调演进为基本特

征。

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党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将和谐

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。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

理念，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、劳有所得、病有所医、老有所养、住有所居的生动

局面。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，是经济社会和谐稳

定、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。

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，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：

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，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，在中华大地

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，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，正意气风发地向着全面

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。在新征程上，中国共产党

人开始聚焦聚力 “推动人的全面发展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

性进展”“协同推进人民富裕、国家强盛、中国美丽”。这就是说，社会发展已

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从科学构想变为

现实行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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